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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经营和财务状况，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摘要签署日，公司本级存续的公司债券情况如卜： 
简称 代码 交易场所 

15 浙交 01 136082 上海证券交易所 

15 浙交 02 136083 上海证券交易所 

16 浙交 Yl 136999 上海证券交易所 

16 浙交 01 136283 上海证券交易所 

16 浙交 02 136284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度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度 
本期比卜年同期 

增减 

总资产 28,235,548.97 19,102,035.38 47.8 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744,721.60 3,1材,147.04 114.52% 

营业收入 8,753,526.26 3,511,524.99 149.2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3,139.18 91,048.61 90.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8,305.57 1,385,825.13 -38.07% 

资产负债率（%) 68.10 75.63 -9.95%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14 0.14 1.43% 

利息保障倍数（倍） 2.22 1.80 23.68% 

注： 上述财务指标计算方法如下： 

1..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枷资产总额： 

2. EBITDA 全部债务比＝EBITDAJ全部债务 

3、利息保障倍数＝息税前利润/（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的利息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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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大事项 

（ ・）报告期内重大诉讼、仲裁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事项 

口适用 V 不适用 

（二）报告期内破产重整相关事项 

V适用口不适用 

2016 年 8 月 18 日，公司子公司浙江省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海运集团”）以

浙江省海运集团温州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海运”）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向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温州中院”）申请对温州海运进行破产清算，温州中院于 2016 

年 8 月 19 日裁定受理，并于 2016 年 10 月 19 日出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

书》((2016) 浙 03 破 3 号），温州中院认为，温州海运对申请人省海运集团主张的债权无异

议且至今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符合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破产条件，故裁定受理省海运集团对被

申请人温州海运的破产清算申请。 

2016 年 7 月 26 日，公司子公司浙江省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海运集团”）以

浙江省海运集团台州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海运，'）无法清偿债务且资不抵债为由，

向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台州中院”）申请对台州海运进行破产清算，台州

中院于 2016 年 8 月 16 日通知了被申请人台州海运，台州海运表示无异议，且不需要异议期，

台州中院于 2016 年 8 月 16 日出具《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 浙 10 

破 2 号），温州中院认为，温州海运对申请人省海运集团主张的债权无异议且至今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符合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破产条件，故裁定受理省海运集团对被申请人台州海运的破

产清算申请。 

2016 年 7 月 20 日，公司以浙江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洋公司）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杭州中院”）申请对该公司进行破产清算。远洋公司对我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

申请表示无异议。杭州中院于 2016 年 7 月 28 日出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

书》((2016) 浙 01 破 21 号），杭州中院认为，远洋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

力，其破产原因具备，我公司作为债权人有权申请该公司进行破产清算，故裁定受理我公司

对被申请人远洋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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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披露后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口适用刀不适用 

（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口适用 V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其他重大事项情况 

序号 重大事项 是否发生 进展及影响 

1 发行人经营方针、经营范围或生产经营外部条件等发生重大变化； 否 

2 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 否 

3 发行人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否 

4 发行人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 否 

5 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或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 否’ 

6 发行人放弃债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 否 

7 发行人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 否 

8 发行人作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 否 

9 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否 

10 保证人、担保物或者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 否 

,201 6 年 7 月，公司收到省国资委下发的《浙江省国资委关于无偿划转省铁路集团公司股权的通知》（浙国资产权（2016) 

29 号），将省国资委所持有省铁路集团公司 100%股权，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按照经审计后账面数无偿划转给公

司持有．公司自 2016 年 l月 1 日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同时根据《浙江省国资委关于省交通集团公司吸收合并省铁

路集团公司方案的批复》（浙国资企改〔2016) 9 号）我公司以 2016 年 8 月引日为吸收合并基准日．吸收合并省铁路集团。

我公司（不含省铁路集团）2016 年年末存最借款为 1005.76 亿．2015 年年末存量借款为 948.62 亿，2016 年新增借款总额为 

57.14 亿．我公司 2015 年年末净资产为 464.52 亿．2016 年新增借款（不含省铁路集团）未超过 2015 年年末净资产的 20%; 

省铁路集团 2016 年年末存量借款为 75.72 亿．2015 年年末存量借款为 122.47 亿，2016 年新增借款总额为一46.75 亿 省铁路

集团 2015 年年末净资产为 363.06 亿．2016 年新增借款未超过省铁路集团 2015 年年末净资产的 20%，因此我公司与省铁路

集团 2016 年新增借款总额合计数实际未超过我公司与省铁路集团 2015 年年末净资产合计值的 20%。但根据相关会计准则

的认定．上述股权划转及吸收合并行为属于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因此审计机构未对我公司 2016 年审计报告中资产负债

表期初数进行追溯调整，使得报表中 2015 年末的存量借款和净资产数据与 2016 年末的存量借款和净资产数据不具备可比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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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公司债券上市条件； 否 

12 
发行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否 

13 发行人拟变更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否 

14 发行人不能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按期支付本息； 否 

巧
 

发行人管理层不能正常履行职责，导致甲方债务清偿能力面临严重不确定性，需要依法采

取行动的： 
否
 

16 发行人提出债务重组方案的； 否 

17 本次债券可能被暂停或终止提供交易或转让服务的； 否 

18 发生可续期公司债约定的强制兑付事件的； 不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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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摘要（2016 年）之盖章页）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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